附件2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基地中期督导评估自评报告表

基地名称：                                               首席专家：                                              依托单位： 

	评分内容（分值）
	评分参考标准
	分值
	备注
	自评材料（每项均可根据基地情况与填表要求自行增加行数）
	自我评分

	科学研究

成果指标

（必须唯一明确标识研究基地项目成果）


	基本分

（40分）
	研究基地通过三年的建设在本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省内外影响。

1.省级以上媒体相关报道（2分/次）

2.获得省教育厅或市委市政府以上主要负责人肯定性批示（7分/次）

3.研究成果被政府部门文件所采纳（5分/次）
	14分
	
	省级以上媒体相关报道
	

	
	
	
	
	
	成果名称
	报导时间
	报导媒体
	分值
	
	
	

	
	
	
	
	
	
	
	
	
	
	
	

	
	
	
	
	
	获得省教育厅或市委市政府以上主要负责人肯定性批示
	

	
	
	
	
	
	成果名称
	批示领导
	批示领导职务
	批示时间
	分值
	
	

	
	
	
	
	
	
	
	
	
	
	
	

	
	
	
	
	
	研究成果被政府部门文件所采纳
	

	
	
	
	
	
	成果名称
	采纳部门名称
	采纳时间
	分值
	
	
	

	
	
	
	
	
	
	
	
	
	
	
	

	
	
	1.本科院校基地完成本研究领域省部级以上重点资助课题3项。

2.高职高专院校基地完成本研究领域省部级以上重点资助课题2项。

3.中小学基地完成本研究领域省部级以上重点资助课题1项。
	6分
	
	课题名称
	级别
	立项时间
	申报人
	分值
	
	

	
	
	
	
	
	
	
	
	
	
	
	

	
	
	
	
	
	
	
	
	
	
	
	

	
	
	
	
	
	
	
	
	
	
	
	

	
	
	
	
	
	
	
	
	
	
	
	

	
	
	
	
	
	
	
	
	
	
	
	

	
	
	
	
	
	
	
	
	
	
	
	

	
	
	1.本科院校基地在本研究领域获省部级以上教育科研成果奖，或教学成果奖，或社科成果奖共2项。

2.高职高专院校基地在本研究领域获省部级以上教育科研成果奖，或教学成果奖，或社科成果奖共1项。

3.中小学基地在本研究领域获省级教学成果奖或省级教学竞赛二等奖以上共1项。
	10分
	
	获奖名称
	获奖等级
	获奖人
	发放单位
	获奖时间
	分值
	

	
	
	
	
	
	
	
	
	
	
	
	

	
	
	
	
	
	
	
	
	
	
	
	

	
	
	
	
	
	
	
	
	
	
	
	

	
	
	
	
	
	
	
	
	
	
	
	

	
	
	
	
	
	
	
	
	
	
	
	

	
	
	
	
	
	
	
	
	
	
	
	

	
	
	1.本科院校基地在本研究领域公开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8篇以上（其中在《中国社会科学》《教育研究》《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红旗文摘》《国家社科基金文库》发表或转载论文不少于2篇，或者 SSCI论文不少于3篇，或者CSSCI论文不少于5篇）。出版专著2部以上。

2.高职高专院校基地在本研究领域公开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5篇以上（其中北大中文核心以上期刊发表论文不少于3篇），或者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制订教育部本研究领域相关专业、行业标准不少于3个。出版专著1部以上。

3.中小学基地在本研究领域公开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3篇以上（其中，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不少于1篇），或者出版专著1部以上，或者出版相关教材1套以上，或者其他省部级教学资源建设成果1项以上。 
	10分
	 
	成果名称
	发表刊物/出版社
	作者
	发表时间
	分值
	
	

	
	
	
	
	
	
	
	
	
	
	
	

	
	
	
	
	
	
	
	
	
	
	
	

	
	
	
	
	
	
	
	
	
	
	
	

	
	
	
	
	
	
	
	
	
	
	
	

	
	
	
	
	
	
	
	
	
	
	
	

	
	
	
	
	
	
	
	
	
	
	
	

	
	
	
	
	
	
	
	
	
	
	
	

	
	
	
	
	
	
	
	
	
	
	
	

	
	
	
	
	
	
	
	
	
	
	
	

	
	
	
	
	
	
	
	
	
	
	
	

	
	
	
	
	
	
	
	
	
	
	
	

	
	
	
	
	
	
	
	
	
	
	
	

	
	
	
	
	
	
	
	
	
	
	
	

	
	
	
	
	
	
	
	
	
	
	
	

	
	
	
	
	
	
	
	
	
	
	
	

	
	加分项

（完成基本指标基础上）
	1.本研究领域的成果获得省部级领导肯定性批示，每增加一项加10分。

2.本研究领域的成果获得国家级领导人肯定性批示，每增加一项加20分。

3.本研究领域的成果被国家级文件（含教育部文件) 正式采用，每增加一项加20分。

4.本研究领域的成果被省级文件（含教育厅文件)正式采用，每增加一项加10分。

5.本研究领域的成果被地级文件（含市州教育局文件)、大中型企业或厅级事业单位文件正式采用，每增加一项加8分。

6.本研究领域的成果被县级文件（含县市区教育局文件)正式采用，每增加一项加5分。
	不限
	
	成果名称
	批示领导
	领导职务
	批示时间
	分值
	
	

	
	
	
	
	
	
	
	
	
	
	
	

	
	
	
	
	
	
	
	
	
	
	
	

	
	
	
	
	
	
	
	
	
	
	
	

	
	
	
	
	
	
	
	
	
	
	
	

	
	
	
	
	
	
	
	
	
	
	
	

	
	
	
	
	
	成果名称
	采用单位
	等级
	采用时间
	分值
	
	

	
	
	
	
	
	
	
	
	
	
	
	

	
	
	
	
	
	
	
	
	
	
	
	

	
	
	
	
	
	
	
	
	
	
	
	

	
	
	
	
	
	
	
	
	
	
	
	

	
	
	
	
	
	
	
	
	
	
	
	

	
	
	
	
	
	
	
	
	
	
	
	

	
	
	1.每增加1项国家级科研课题加15分。

2.每增加1项省部级重点课题加5分。

3.每增加1项省部级一般资助课题加2分。
	不限
	因按照基地类别排名，加分项使用同一标准，下同。
	课题名称
	级别
	立项时间
	申报人
	分值
	
	

	
	
	
	
	
	
	
	
	
	
	
	

	
	
	
	
	
	
	
	
	
	
	
	

	
	
	
	
	
	
	
	
	
	
	
	

	
	
	
	
	
	
	
	
	
	
	
	

	
	
	
	
	
	
	
	
	
	
	
	

	
	
	1.每增加1项国家级教育科研成果奖加30分。

2.每增加1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加30分。

3.每增加1项省部级教育科研成果奖加10分。

4.每增加1项省部级教学成果奖加10分。

5.每增加1项国家级教学竞赛奖加30分（中小学基地）。

6.每增加1项省级教学竞赛奖加10分（中小学基地）。
	不限
	二等奖按1.5倍，一等奖按2倍,特等奖按3倍计分。
	获奖名称
	获奖等级
	获奖人
	发放单位
	获奖时间
	分值
	

	
	
	
	
	
	
	
	
	
	
	
	

	
	
	
	
	
	
	
	
	
	
	
	

	
	
	
	
	
	
	
	
	
	
	
	

	
	
	
	
	
	
	
	
	
	
	
	

	
	
	
	
	
	
	
	
	
	
	
	

	
	
	
	
	
	
	
	
	
	
	
	

	
	
	
	
	
	
	
	
	
	
	
	

	
	
	1.每增加1篇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加3分。

2.每增加1篇SSCI、CSSCI论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理论版）《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发表、全文转载论文加5分。

3.每增加1本专著加5分。

4.每增加1篇在《中国社会科学》《教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红旗文摘》《国家社科基金文库》发表或转载相关评论或成果加10分。

5.每增加1本国家级规划教材加5分（高职高专院校基地、中小学基地）。

6.每增加1本省级规划教材加3分（高职高专院校基地、中小学基地）。
	不限
	
	成果名称
	发表刊物/出版社
	作者
	发表时间
	分值
	
	

	
	
	
	
	
	
	
	
	
	
	
	

	
	
	
	
	
	
	
	
	
	
	
	

	
	
	
	
	
	
	
	
	
	
	
	

	
	
	
	
	
	
	
	
	
	
	
	

	
	
	
	
	
	
	
	
	
	
	
	

	
	
	
	
	
	
	
	
	
	
	
	

	
	
	
	
	
	
	
	
	
	
	
	

	
	
	
	
	
	
	
	
	
	
	
	

	
	
	
	
	
	
	
	
	
	
	
	

	
	
	
	
	
	
	
	
	
	
	
	

	
	
	
	
	
	
	
	
	
	
	
	

	
	
	
	
	
	
	
	
	
	
	
	

	人才培养指标
	基本分

（20分）
	研究团队核心成员保持稳定，首席专家不变，其他成员变动人数不超过2人。
	5分
	
	变动成员姓名
	职称/职务
	学历
	变动时间
	分值
	
	

	
	
	
	
	
	
	
	
	
	
	
	

	
	
	核心成员至少1人的职称或者学历得到提升。
	5分
	
	成员姓名
	原职称/学历
	现职务/学历
	晋升时间
	分值
	
	

	
	
	
	
	
	
	
	
	
	
	
	

	
	
	核心成员中至少有1人获得省级以上个人科研或教学相关奖励，或2人以上获得校级、厅级个人科研或教学相关奖励。
	5分
	
	获奖名称
	获奖等级
	获奖人
	发放单位
	获奖时间
	分值
	

	
	
	
	
	
	
	
	
	
	
	
	

	
	
	
	
	
	
	
	
	
	
	
	

	
	
	核心成员至少1人获得市厅级以上人才计划支持或专家库专家称号。
	5分
	
	成员姓名
	人才支持计划/专家库专家称号
	等级
	时间
	分值
	

	
	
	
	
	
	
	
	
	
	
	

	
	加分项
	核心成员的职称或者学历得到提升的每增加1人，加3分。
	不限
	
	成员姓名
	原职称/学历
	现职务/学历
	晋升时间
	分值
	
	

	
	
	
	
	
	
	
	
	
	
	
	

	
	
	核心成员获省级以上科研或教学相关奖励的人数每增加1人，加5分。
	不限
	国家级奖励加倍计分；有效参与减半计分。
	获奖名称
	获奖等级
	获奖人
	发放单位
	获奖时间
	分值
	

	
	
	
	
	
	
	
	
	
	
	
	

	
	
	
	
	
	
	
	
	
	
	
	

	
	
	
	
	
	
	
	
	
	
	
	

	
	
	核心成员中获得市厅级以上人才计划支持人数每增加1人，加5分。
	不限
	省部级加倍计分，国家级按3倍计分。
	成员姓名
	人才支持计划/专家库专家称号
	等级
	时间
	分值
	

	
	
	
	
	
	
	
	
	
	
	

	
	
	
	
	
	
	
	
	
	
	

	
	
	1.本研究领域成果运用于人才培养，专业或课程被认定为省级以上一流专业或课程，每增加1项加10分。（本科院校基地）

2.本研究领域成果运用于人才培养，专业群被认定为省级以上一流特色专业群，每增加1项加10分。（高职高专院校基地）

3.本研究领域成果运用于人才培养，课程被认定为省级以上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每增加1项加5分。
	不限
	国家级加倍计分。
	
	
	
	
	
	
	

	
	
	
	
	
	成果名称
	应用方向
	应用单位
	应用时间
	分值
	
	

	
	
	
	
	
	
	
	
	
	
	
	

	
	
	
	
	
	
	
	
	
	
	
	

	
	
	
	
	
	
	
	
	
	
	
	

	
	
	
	
	
	
	
	
	
	
	
	

	
	
	
	
	
	
	
	
	
	
	
	

	
	
	
	
	
	
	
	
	
	
	
	

	学术交流指标
	基本分

（25分）
	以研究基地为依托组织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议活动1次，或者全省性学术会议活动2次，或者行业、市级等学术研讨会议活动3次。
	10分
	
	活动名称
	活动等级
	开展时间
	举办单位
	分值
	
	

	
	
	
	
	
	
	
	
	
	
	
	

	
	
	
	
	
	
	
	
	
	
	
	

	
	
	以研究基地为依托组织全国性成果展示交流活动1次，或者全省性、行业性、跨区域性成果推广交流活动2次。
	8分
	
	活动名称
	活动等级
	开展时间
	举办单位
	分值
	
	

	
	
	
	
	
	
	
	
	
	
	
	

	
	
	
	
	
	
	
	
	
	
	
	

	
	
	首席专家或者核心成员参加本研究领域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议，并在会议上交流发言1次；或者全省性学术研讨会议，并在会议上交流发言2次。
	7分
	
	活动名称
	活动等级
	开展时间
	举办单位
	发言人
	分值
	

	
	
	
	
	
	
	
	
	
	
	
	

	
	
	
	
	
	
	
	
	
	
	
	

	
	加分项
	1.基地的研究成果在全国学术会议或成果交流会上被推介或展示的，每增加1项加8分。

2.基地的研究成果在全省性学术会议或成果交流会上被推介或展示的，每增加1项加5分。

3.基地的研究成果在高校或者市州县的学术会议或成果交流会上被推介或展示的，每增加1项加3分。
	不限
	
	成果名称
	会议名称
	会议等级
	会议时间
	分值
	
	

	
	
	
	
	
	
	
	
	
	
	
	

	
	
	
	
	
	
	
	
	
	
	
	

	
	
	
	
	
	
	
	
	
	
	
	

	
	
	
	
	
	
	
	
	
	
	
	

	
	
	
	
	
	
	
	
	
	
	
	

	
	
	
	
	
	
	
	
	
	
	
	

	
	
	1.相关评论或成果在国家级媒体上发表、转摘、转载、报道，每增加1项加20分。

2.相关评论或成果在省部级媒体上发表、转摘、转载、报道，每增加1项加10分。
	不限
	
	评论或成果名称
	刊物
	作者
	时间
	分值
	
	

	
	
	
	
	
	
	
	
	
	
	
	

	
	
	
	
	
	
	
	
	
	
	
	

	条件及发展指标
	基本分

（15分）
	拥有相对稳定的办公场所和相应的设施、设备、图书资料等。
	3分
	
	
	

	
	
	学校计划支持基地建设的经费按照需求及时到位，并有科研经费配套政策。
	7分
	
	
	

	
	
	学校建立了系列的研究基地管理制度并成立了日常管理机构和专门人员。
	5分
	
	
	

	总分
	100分+
	
	
	
	
	


注：以上所有成果、奖项、会议、批示等都必须是与研究基地的研究领域相关。


